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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西 学 院 法 学 院

河西法公评〔2026〕96 号

公平竞争审查评估意见

民乐县民政局：

河西学院法学院受民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《公平竞争审查条

例实施办法》《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实施指南》《甘肃省公

平竞争审查办法》《张掖市经营主体经济活动政策措施公平竞争

审查评估工作规则》等规定，遵循客观公正、科学严谨、专业规

范、公开透明、注重实效的原则，对民乐县民政局送审的《张掖

市民乐县殡仪馆和公益性骨灰堂建设项目（一包）》(招标文件)

进行公平竞争审查评估，评估意见如下：

经审查，本院认为民乐县民政局送审的《张掖市民乐县殡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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馆和公益性骨灰堂建设项目（一包）》(招标文件)，涉及市场主

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，具体内容不存在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

的情形，也不属于适用例外规定可以出台的政策措施情形之一。

自本评估意见出具之日起，凡政策措施（招标文件）送审稿

名称或内容发生变化的，需重新进行公平竞争审查，本评估意见

作废。

河西学院法学院

2026 年 4 月 24 日

河西学院法学院 2026 年 4月 24 日 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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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西 学 院 法 学 院

河西法公评〔2026〕97 号

公平竞争审查评估意见

民乐县民政局：

河西学院法学院受民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《公平竞争审查条

例实施办法》《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实施指南》《甘肃省公

平竞争审查办法》《张掖市经营主体经济活动政策措施公平竞争

审查评估工作规则》等规定，遵循客观公正、科学严谨、专业规

范、公开透明、注重实效的原则，对民乐县民政局送审的《张掖

市民乐县殡仪馆和公益性骨灰堂建设项目（二包）》(招标文件)

进行公平竞争审查评估，评估意见如下：

经审查，本院认为民乐县民政局送审的《张掖市民乐县殡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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馆和公益性骨灰堂建设项目（二包）》(招标文件)，涉及市场主

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，具体内容不存在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

的情形，也不属于适用例外规定可以出台的政策措施情形之一。

自本评估意见出具之日起，凡政策措施（招标文件）送审稿

名称或内容发生变化的，需重新进行公平竞争审查，本评估意见

作废。

河西学院法学院

2026 年 4 月 24 日

河西学院法学院 2026 年 4月 24 日 印


